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法报广告2023年 9月 15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5

周金华：

本院受理的白波与周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人宁夏中惠天普商贸有
限公司向我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将
（2022）宁 0106民初 12368号民事判决书相对应
的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宁夏中惠天普
商贸有限公司，因本院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我院现定于2023
年11月7日下午2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307办公室召开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查和裁决，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利。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悦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悦恒福黄金宝珠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夏悦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房屋租金89156.47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
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1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6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锐：

本院受理原告段鹏翔与被告马锐所有权确认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位于银川市金凤区
福州北街紫馨苑小区29-2-401室房屋归原告所有；2.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协助、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3.本案诉讼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均有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
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雷宇：

本院受理原告杨海涛与被告雷宇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医疗费 8000元、误工费 19000元、护理费
4800元、营养费500元、交通费500元，以上合计金
额为 328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
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
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6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5305号

银川恒捷劳务有限公司、宁夏友邦创信担保有限公司、魏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开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魏伟、刘艳锋、张
龙钱、银川恒捷劳务有限公司、宁夏友邦创信担保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5305号传票：1.判令被告 1向原
告偿还代偿的借款本息86万、资金占用费410136元（暂计算到2021年6月15
日）及以86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偿
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2.被告2、3、4、5对上述待偿还借款本息、资金占用费
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5被告承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流程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熊传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区
支行与被告熊传钰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4677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熊传钰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616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来平：

本院受理原告孙涛与被告张来平、何武全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 34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来平、何武全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孙涛下剩劳务费35778元
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1492元，共计37270元，2022年1月2
日后的利息按上述标准计至实际付清止。案件受理费766
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366元，由二被告负担。本院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爱国：

本院受理原告于维华与被告丁爱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70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丁爱国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于维华借款11
万元并承担逾期利息 25000元，共计 135000元。案
件受理费300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3600元，由被
告丁爱国负担。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鹏飞：

本院受理原告刘杰诉被告高鹏飞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判令被告高鹏飞支付原告逾期交工违约金28512元（自2022年11月17日
起，以合同总价64800元的5%，按日计算至2023年2月13日止，共88天）；2.
判令被告高鹏飞赔偿原告装修损失 42627.5元、公证费 1356元、员工工资
10000元，合计53983.5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城市管家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供销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城市管家商业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772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耀武、戴永弟：

本院受理原告王振军诉被告韩耀武、戴永
弟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姚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诉被告姚建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97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庞志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庞志国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31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伍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伍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883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诉被告郭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8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自飞（曾用名：李子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诉被告李自飞（曾用名：李子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78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鲁新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中汇达商行、银川市兴庆区汇金达商行、宁夏发源地电

商有限公司、马利剑、马学萍、刘海东、戴源、高冠群、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银
川市兴庆区中汇达商行、银川市兴庆区汇金达商行、宁夏发源地电商
有限公司、马利剑、马学萍、刘海东、戴源、高冠群、马学林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1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雅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超越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安春
萍、赵雅迪、赵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106民初 16948号民事判决，
安春萍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6948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丁长海诉被告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七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会杰诉被告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廖彩花诉被告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宁、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润伟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萍诉被告王宁、刘国辰、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秀旺：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
与被告杨秀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50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吕霞霞：

本院受理原告摆金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
求：1.依法判令被告吕霞霞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0万元，并按
照年利率 15.4%承担自 2018年 2月 2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2.依法判令由被告马亚虎、吕瑞霞对上述借款本金及
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王向杰：

本院受理原告马永孝与被告王向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22民初
1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向杰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马永孝劳务费30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王向杰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第一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李学红、李元春：

原告康宏升与被告李学红、李元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8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
学红、李元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康宏升借款本金540000元，利息
504312.7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3月 10日），共计 1044312.7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支付原告自2023年3月10日起至借款本金540000元实际给付之日期间
的利息；二、被告李学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康宏升借款本金
50000元。案件受理费7534元，由原告康宏升负担637元，被告李学红、李元春
负担6897元。公告费480元，由被告李学红、李元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刘玉明、刘玮：

本院受理原告郭清瑞与被告刘玉明、刘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10万
元，并支付利息 14600元（按年利率 3.65%计算，自 2019年 3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17 日止）后续利息支付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
止，合计 1146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秦小蕾：

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和分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秦
小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
初184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秦小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安徽和分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购机款 5666.70
元；二、被告秦小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安徽和
分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按照年利率 4.35%标准计算支付自
2018年11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时止的滞纳金。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秦小蕾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592号

朱华亮：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与被告朱华亮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
内容：被告朱华亮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
偿还贷记卡透支本金32272.01元、利息5401.76元、费用5299.69元（利息、费用计算
至2023年1月1日），共计42973.46元。2023年1月1日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
标准计算支付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4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174元，由被告
朱华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
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成志诉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
立即为原告办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2.被告支付原
告逾期办理房屋权属证的违约金 24690元；3.本案
受理费等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1005号

禹建军：

原告安徽和分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禹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1005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由被告禹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徽和分
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手机款3330元，并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8
年12月18日至货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400元，由被告禹建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庄卫东：

本院受理原告兰四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116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2023）宁
0424民初1167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泾河源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杨宁、杨光恩：

本院受理原告马红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424民初 1131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2023）宁 0424民
初 1131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泾河源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张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恒源兴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145000元，支付利息15471.1元（利息
暂按照3.55%计算自2020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1
日止共计 1082天），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LPR利率支付自2023年8月2日至款项还清为止的利
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424民初120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六盘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陈志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
告陈志龙偿还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 50000元，利息共计
754.14元（暂计算至2023年7月11日，其中期内利息81.01
元，逾期利息 673.13元），本息合计 50754.14元；同时要求
被告承担自2023年7月11日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前的全
部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
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424民初 115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六盘山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837号

杨广、马美霞：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杨广、马美
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杨广、马美霞偿还借款本
金83876.89元（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利息计算方法，暂
计算至 2023年 6月 20日）；2.判令被告杨广、马美霞偿还在贷款结清前产
生的所有利息，直至贷款本息全部结清，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
利率及利息计算方法（逾期部分计算标准以年利率7.5%的1.5倍即为年利
率11.25%）；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及实现债权的其他所有费用。因未能向
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3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118号

赵建新、刘金明、孙丽丽、赵建明、王付红：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建新、刘金明、孙丽丽、赵建明、王付
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1118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一、被告赵建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
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38000元及利息 13921.34元，共计 151921.34
元；2022年7月25日以后的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算至法院判决确定
给付之日；二、被告刘金明、孙丽丽、赵建明、王付红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三、被告刘金明、孙丽丽、赵建明、王付红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赵建新追偿。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8元，公告费440元，共
计3778元，均由被告赵建新、刘金明、孙丽丽、赵建明、王付红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487号

蔡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鸿飞轮胎修理部诉
被告蔡小林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修理费共贰仟叁佰柒
拾贰元（2372元）整；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
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下午十
五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
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582号

王继星、毛占香：

本院受理原告王海忠、杭润霞诉被
告王继星、毛占香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代偿款
98947.9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
午十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
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293号

李彦杰、赵琼琼、李少选、张广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李彦林、康红娟、李彦杰、赵琼琼、李少选、张广凤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
判令被告李彦林、康娟红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8200元及利
息 26621.08元，本息共计 104821.08元；2023年 7月 26日之
后的利息按年利率 16.11%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
李彦杰、赵琼琼、李少选、张广凤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判令由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399号

白杨：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就业创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诉被告白杨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
副本【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退还失业补助金 1260元；2.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十
一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
法院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苏波：

本院受理原告徐明与被告苏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房屋租赁费
60000元；二、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 3333元；三、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租赁期间的暖气费 8706元
及物业费 2239元；四、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
息 22118元；（明细附后）三项合计：96396元；五、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的一封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23）
宁 0121民初 3992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牟国梁、王如月：

本院受理原马显与被告牟国梁、王如月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6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牟国梁、王如月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马显偿还垫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 39858.69
元，并以 39858.69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支付自 2023年 5月
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马显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4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牟国梁、王如月负担。） 限你们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刘杰：

本院受理的马绍轩申请执行刘杰、薛舒麟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1）宁0106民初4459号民
事调解书。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对
被执行人薛舒麟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南街东侧新琇苑
25号楼 4单元 602室（产权证号 2012027613）房屋启动评估、
拍卖程序。现公告通知你们于 2023年 10月 27日上午 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室选定评
估机构，于 2023年 11月 30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本院执行局 304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
收到评估报告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于2023年12
月16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于2023年12月20
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拍卖裁定
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院将按照网络司法拍
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瞿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瞿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经多方查证，无法完成
对你的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核查报告费 51507元，利息 33088元，合计 84595
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以 5150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4.6%，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 12月 23日起至欠款实际付
清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1月2日10时在同心县人民法院下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955号

杨峰：

本院受理原告马帆与被告杨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295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杨峰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
原告马帆偿还借款 1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6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726元，由被告杨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983号

冯峰：

本院受理原告哈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一、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定金 5000元，
及依据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定金5000元，合计1万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
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276号

魏琦英、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温东与被
上诉人朱喜宁、原审被告人魏琦
英、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01民终4276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区203法庭（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
路 639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599号

赵树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股份银行有限公司诉被告赵树梅、
何三金、张凤海、朱彦梅、张明利、李建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依法判令被告
赵树梅、何三金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151612.67元，其中：本金
150000元，利息 1612.67元，（贷款利息计算至 2023年 3月 20
日）及 2023年 3月 20日后新增的利息。2.依法判令被告张凤
海、朱彦梅、张明利、李建萍承担连带责任。3.依法判令6被告
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第三下午十六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大
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